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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1 年检验检测能力验证工作的通知 

  吉市监评字〔2021〕75 号 

各市、州、长白山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各能力
验证项目承担单位，各检验检测机构： 

  为进一步加强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中事后监管，规范全省检验检测市

场，验证和提升检验检测机构技术能力水平，根据有关规定及省厅年度工作安
排，决定在部分领域组织开展检验检测能力验证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  一、能力验证项目 

  此次能力验证设 A、B 二类项目。 

  （一）A类项目：由省厅征集、审核发布，包括大米粉中蛋白质的测定、

饮料中苯甲酸的测定和水质中化学需氧量的测定（详见附件）。项目承担单位

为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。获得资质认定且具备相关检验检测项目/参数检

验检测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，应当参加能力验证活动。鼓励拟申请、扩项能力
验证项目/参数的检验检测机构、其他检验检测机构以及企业内部检验检测机构

自愿参加。 

  （二）B 类项目：由省厅征集、审核发布，包括水泥物理性能的测定（详

见附件），项目承担单位为吉林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，相关检验检测机

构自愿参加。 

  二、实施要求 

  （一）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应当及时将此《通知》转发所辖区域内的相

关检验检测机构，并督促报名参加此次能力验证活动。 

  （二）项目承担单位应当高度重视配备足够的资源，保证能力验证项目及

时、科学、有效实施。活动实施中要积极与各参与单位联系沟通，认真解答相
关技术问题，做好跟踪服务工作，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。 



 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于 9月 20 日前向省厅报告能力验证参加机构总数、名单

以及初测、补测结果。10 月 20 日前完成能力验证项目的验收及报告的编写工

作，并提交总结报告。 

  （三）参加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（以下简称参加者）应当按照要求参

加能力验证活动，正确认识能力验证活动目的和意义，真实、客观、及时报送
检验检测结果，不得串通或私下比对数据。对于实测结果可疑或离群的，要采

取有效措施积极整改，可在采取有效整改措施后报名参加补测。参加补测的，

补测结果为最终结果；未参加补测的，初测结果为最终结果。 

  三、结果利用和处理 

  （一）省厅将向社会通报能力验证结果。能力验证结果将作为分类监管的

依据之一。能力验证满意结果，2 年内可免于相关项目的现场评审或考核，鼓

励其他政府部门、社会组织及其他方选择使用能力验证结果满意的检验检测机

构提供技术服务。 

  （二）对未按本《通知》要求参加能力验证及能力验证结果不合格的检验

检测机构，省厅将依据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  四、能力验证费用 

  参加 A 类项目能力验证活动的初测费用由省厅承担。参加 B 类能力验证活

动的检验检测机构需向项目承担单位交纳能力验证成本费用。 

  五、报名时间及方式 

  2021 年 7 月 10 日前，由各相关检验检测机构直接与此次能力验证的项目
承担单位联系报名，项目承担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（见附件）。 

  A 类项目能力验证报名表请到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网站（www.jlszj

y.cn）的“能力验证”模块自行下载。 

  附件： 2021 年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项目表 

 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

  2021 年 7月 1日 


